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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6－050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2 月 24 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有关公告。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政策原因不能参与认购，需要解除《关于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合同》；另一方面，综合考虑公司及资本市场的实际状况，

并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修改，具体

调整方案如下： 

 

一、发行对象 

原方案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巨人投资

有限公司、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欧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与相应发行对象签署了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与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欧保税物流有

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本次发行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批准并经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该合同即

应生效。公司与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

本次发行一经乙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及符合台湾地区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如果须

经台湾地区主管机关同意的，已经取得该主管机关的同意,并经公司董事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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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批准、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该合

同即应生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安排向原股东进行配售。 

调整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巨人投资

有限公司、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中欧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与相应发行对象签署了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与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和中欧保税物流有

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公司与银河金汇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根据前述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

定，本次发行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辽宁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复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即应生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安排向原股东进行配售。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原方案为： 

1、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16.82 元/股，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依照适用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机构的规章对该价

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2、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且不得低于相关现行有效的并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公开的

规范性规章对上述最低认购价格的规定。 

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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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以下两者中较高的一个： 

（1）不低于每股人民币 16.82元，即不低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年 2月 24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或 

（2）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期

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宜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价格亦不应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70%(注: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且不得低于相关现行有效的并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公

开的规范性规章对上述最低认购价格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安排向原股东进行配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按照有

关程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3日     


